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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全球能源形势紧张、全球气候变暖严重威胁经济发展和人们健康生活的今天，

提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尤其发展太阳能发电是改善生态、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太

阳能光伏发电以其清洁、源源不断、安全等显著优势，成为关注重点，在太阳能产业

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位

于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罗河镇东风村，主要建设内容有：20 个 1.0MW 光伏发电单元，

每个单元配置 1 套箱式逆变器及升压变压器，场内道路 2520m，集电线路总长 4040m，

建设 1 座 35kV 升压站、综合楼、电控室等建筑。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开工，2016 年

3 月底完工，总投资 18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630 万元。 

2015 年 3 月 31 日，合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发改备〔2015〕100 号”同意该

项目备案。 

2015 年 4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2015年6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初步设计》。 

2015年7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东升

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施工图设计》。 

2016年6月，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 

2016年8月31日，合肥市水务局以“合水审批〔2016〕37号”文对水土保持方案

进行了批复。 

2019 年 8 月，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承担了本工程的水土保持监测工作，主要采用实地量测、遥感解译、类比推算、资

料分析等监测方法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监测单位于 2021 年 2 月提交了《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监测

总结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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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工程施工单位为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绿化工程由中国水利水电

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实施，水土保持措施与主体工程一并实施；本项目水土保持监理

纳入主体监理中一并进行，监理单位为山东中达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2020 年 8 月，建设单位组织了施工、监理单位开展了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

程验收，根据分部工程、单位工程验收鉴定，本项目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和分部工程均通

过验收，质量评定为合格。 

2019 年 8 月，受建设单位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该项目的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技术服务工作，根据《贯彻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通知的实施意见》（皖水保〔2018〕569 号），在现场

查勘、查阅资料的基础上，于 2021 年 2 月编写完成《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本工程依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和主体工程设计内容，落实了水土保持监测、监

理工作，按照水土保持方案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措施，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要求，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措施

已得到落实，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 

本项目实际发生与不通过验收标准情形分析表 

序

号 
皖水保函〔2018〕569 号文 本项目实际发生 

是否符合

验收要求 

1 
未依法依规编报水土保持方案或水土保持方案未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

批复的 

依法依规编报水土保持方案，并

取得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复 
符合 

2 
依据《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试行）》（办水

保〔2016〕65 号），需要办理水土方案变更但未依法履行变更手续的 
无重大变更 符合 

3 未依法依规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和未按规定要求报送监测成果的 补报了水土保持监测 符合 

4 废弃土石渣未堆放在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的 无弃土场 符合 

5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未按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落实的 
已按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落实 
符合 

6 水土流失防治指标未达到经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的 达到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 符合 

7 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未经验收或验收不合格的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验收合格 符合 

8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等材料弄虚作假或存在

重大技术问题的 
无 符合 

9 
未依法依规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或本项目建设单位此前建设并已竣工

验收的其他开采矿产资源类项目，有开采期水土保持补偿费未缴纳的 
已缴纳水土保持补偿费 符合 

10 
对水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监督检查提出的整改意见，未按期整改落实并报

送整改报告的 

落实了监督检查提出的整改意

见 
符合 

11 存在其它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情形的 无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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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1.1 项目概况 

1.1.1 地理位置 

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位

于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罗河镇东风村。具体位置见图 1.1。 

 

图 1.1 项目区地理位置图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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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主要技术指标 

项目名称：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

发电项目 

建设地点：庐江县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内容：装机容量 20MW。 

工程占地：总占地面积 38.37hm2，其中永久占地 38.17hm2，临时占地 0.20hm2 

土石方量：挖方 1.46 万 m3，填方 1.46 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建设工期：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开工，2016 年 3 月底完工。 

1.1.3 项目投资 

工程总投资 18000 万元，其中土建投资 4630 万元。 

1.1.4 项目组成及布置 

本项目由光伏阵列区、道路及集电线路区、升压站区和施工场地区共 4 部分组成。 

1）光伏阵列区 

光伏阵列区主要包括 20 个 1.0MW 光伏方阵以及 20 套箱式逆变升压设备，每个光

伏发电单元配置一套逆变升压设备。总占地面积为 35.38hm2。 

2）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本项目道路总长度 2520m，路面宽 4.0m，碎石路面，新建路段 2520m。集电线

路总长 4040m，全部直埋沿道路铺设，电缆沟采用梯形断面，底宽 0.5m，上口宽 1.0m，

深 1.0m。道路及集电线路区总占地面积 2.47hm2。红线外送输线路由政府负责建设。 

项目内部分道路后期由政府硬化，建设为村村通道路。 

3）升压站区 

升压站区位于站址东南侧，包括 35kV 升压站、综合楼、电控室等建筑，占地面积

0.32hm2。 

4）施工场地区 

本项目施工生活区租用民房，施工场地区利用项目东侧的人民大道作为机械、设

备堆场，本工程不扰动，工程堆放材料较少，且沿道路一边堆放，不影响道路交通。

待施工结束后，清理场地，恢复原状，临时占地面积 0.20hm2。 



1 项目及项目区概况 

第5页 

1.1.5 施工组织及工期 

工程主要参建单位如下： 

建设单位：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 

工程设计单位：中国能建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 

施工单位：中国水利水电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山东中达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位：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验收报告编制单位：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1）施工场地布置 

工程建设期间，布设一处施工场地，利用项目东侧的人民大道作为机械、设备堆

场，本工程不扰动，待施工结束后，清理场地，恢复原状，临时占地面积 0.20hm2。 

2）施工道路 

本工程场外施工道路利用周边原有道路，场内道路采用永临结合的方式来修建，

满足工程施工需要。 

3）施工临时用水、电及通讯 

本工程施工用水由建筑施工用水、施工机械用水、生活用水等组成。施工用水采

用就地自来水引接，引自就近市政管道。生产、生活所需电源由电控楼内 35kV 配电

装置引接，备用电源由施工电源引接，设有 35kV 站用变及 380V/220V 站用配电柜。 

光伏电站综合楼内配置组网型程控机 1 台，容量按 40 门设置。安装 1 部当地邮

电局的电话分机，以解决升压站对当地邮电局的通信。外出时用对讲机通讯。采用数

据载波作为系统通信，市话作为备用方式。 

4）砂石料场 

工程建设所需的砂石料等建筑材料由施工单位负责外购，不设专门的砂石料场。 

5）施工工期 

本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开工，2016 年 3 月完工。 

1.1.6 土石方情况 

通过查阅工程计量、施工监理资料结合实地调查，本项目总开挖土石方 1.46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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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填方 1.46 万 m3，各分区土石方情况如下： 

1）光伏阵列区 

光伏阵列支架基础顺应地势进行施工，支架基础采用专用打桩机静压预应力管桩

进行管桩基础施工，不产生土石方。结合光伏阵列区现状及主设资料，光伏阵列区挖

方主要分为对局部坑洼不平的区域场地平整以及箱式升压变和逆变器基础开挖，其中

场地平整共挖方 0.68 万 m3，箱式升压变和逆变器基础开挖方为 0.27 万 m3，土方除

大部分回填外，剩余就近摊平处理，道路清基的 0.10 万 m3 摊平到光伏阵列区； 

因此，光伏阵列区共挖方 0.95 万 m3，填方 1.05 万 m3。 

2）道路与集电线路区 

场内道路已经完工，挖方 0.10 万 m3，主要是道路局部路段路基清基、平整产生

挖方，产生的挖方运往光伏阵列区进行回填。集电线路挖方 0.30 万 m3，为直埋电缆

开挖土方，开挖的土方临时堆放至电缆沟一侧，待电缆敷设完毕后回填，多余的土方

就地摊平处理。 

因此，道路与集电线路区挖方 0.40 万 m3，填方 0.30 万 m3，道路清基的 0.10 万

m3 摊平到光伏阵列区。 

3）升压站区 

升压站区挖方 0.11 万 m3，主要来源于场地平整以及建构筑物的基础开挖，填方

0.11 万 m3，主要为建构筑物的基坑回填土方。 

4）施工场地区 

施工场地利用项目东侧的人民大道作为机械、设备堆场，占地面积 0.2hm2，本工

程不扰动，待施工结束后，清理场地，恢复原状，施工道路利用乡村道路，不产生土

石方。 

土石方平衡流向见表 1.1，方案设计土石方量与实际发生的土石方量对比见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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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1 实际发生土石方量对比表          单位：万 m3 

项目分区 

挖方 填方 调入 调出 外借 弃方 

普通 

土石 

普通 

土石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数 

量 

来 

源 

数 

量 

去 

向 

光伏阵列区 0.95 1.05 0.10 

道路及

集电线

路区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0.40 0.30   0.10 
光伏阵

列区 
    

升压站区 0.11 0.11         

施工场地区 0.00 0.00         

合计 1.46 1.46         

表 1.2 方案设计土石方量与实际发生的土石方量对比表 

组成 方案设计（万 m3） 实际发生（万 m3） 增减情况（万 m3） 

挖方 1.46 1.46 0 

填方 1.46 1.46 0 

弃方 \ \ \ 

借方 \ \ \ 

1.1.7 征占地情况 

根据征地红线和结合实地调查，工程实际占地面积为 38.37hm2，均为项目建设

区面积，其中永久占地 38.17hm2，临时占地 0.20hm2；按建设区域划分，光伏阵列区

35.38hm2、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2.47hm2，升压站区 0.32 hm2，施工场地区 0.20hm2。 

              表 1.3 工程占地性质、类型、面积表          单位：hm2 

工程名称 

占地类型 占地性质 

合计 

耕地 
交通运

输用地 

公共设

施用地 
荒地 永久占地 临时占地 

光伏阵列区 32.23   3.15 35.38  35.38 

道路及集电线

路区 
2.47    2.47  2.47 

升压站区   0.32  0.32  0.32 

施工场地区  0.20    0.20 0.20 

合计 34.70 0.20 0.32 3.15 38.17 0.20 38.37 

1.1.8 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情况 

本项目不涉及移民安置和专项设施改（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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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项目区概况 

1.2.1 自然条件 

1）地形地貌 

本项目场地位于庐江县 103 省道附近，场区地势平坦，存在自然沟渠和水塘。光

伏电场项目区内地形最低点和最高点高程分别约为 19.0 米和 32.0 米，地形相对高差

一般小于 15 米。 

项目区施工前地形地貌类型见图1.2。 

 

1.2 项目区施工前地形地貌图 

2）气象 

项目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多年均气温为 15.9℃，多年平均降水量为

1210.3mm，10 年一遇最大 24h 降雨量 174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为 800mm，，多年平均

风速 3.3m/s，无霜期 238d，最大冻土深度 11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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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水文 

光伏阵列区的排水沿地势漫流汇入道路排水沟或直接汇入当地山沟、池塘、沟渠，

由于项目地势北高南低，项目区内水流总体走向为自北向南；项目区中间有一大池塘，

主要汇集来自项目区北部的排水，项目区南部的排水经过区内排水沟及沟渠汇集至区

外大沟渠，随后进入项目区西侧的罗昌河，再入白荡湖，最后入长江。 

罗昌河：罗昌河源出庐江县南缘姚家楼，东南流，至罗河折南流，于白石西南注

入白荡湖，穿过湖区于后湖咀出湖，经白荡闸注入长江，全长 47 公里。流域面积 775

平方公里。 

白荡湖：白荡湖地处安徽枞阳县境腹部，西南距县城 21 公里，跨后方、金社、项

铺、会宫、官桥、破罡等乡镇，西连竹子湖，南为破罡湖，东连章家赛。湖水经白荡

闸和汤沟河至老湾王家套出口入江，流域总面积 775 平方公里，境内流域面积 648 平

方公里，年平均水位 10.11 米，湖底高为 8.5 米，库容量 0.6 亿立方米。 

项目区河流水系图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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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项目区河流水系图 

4）土壤和植被 

项目区土壤类型为地带性黄棕壤、棕红壤，植被为常绿阔叶林，工程建设区域植

被生长茂盛，项目区林草覆盖率约 15.02%。 

1.2.2 水土流失及防治情况 

根据国务院批复的《全国水土保持规划（2015~2030）》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

于划定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和重点治理区的通告》(皖政秘〔2017〕94 号)，项目

不涉及水土流失重点预防区，根据《全国水土保持区划》，项目区属江淮丘陵岗地农

田防护保土区。项目区属以微度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区，容许土壤流失量为 500 

t/（km2·a）。 

本项目不涉及崩塌、滑坡危险区和泥石流易发区。 

项目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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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水土保持方案和设计情况 

2.1 主体工程设计 

2015 年 4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 

2015年6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初步设计》。 

2015年7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东升

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20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施工图设计》。 

2.2 水土保持方案 

2016年6月，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6年8月31日，合肥市水务局以“合水审批〔2016〕

37号”文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2.3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 

对照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水利部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管理规定

（试行）的通知》（办水保〔2016〕65 号文），本工程无需对水土保持方案做设计

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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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项目水保重大变化情况梳理表 

重大变化项目 水保方案 实际 变化情况对照 

地

点、

规模 

1 
涉及国家级和省级水土流失重点预

防区和治理区 
不涉及 不涉及 / 

2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增加 30%以

上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为 38.37hm2，全部为项

目建设区 

本项目建设期实际防治

责任范围 38.37hm2，全

部为项目建设区 

不构成重大变化 

3 开挖填筑土石方总量增加 30%以上 
本工程挖方 1.46 万 m3，

填方 1.46 万 m3 

总开挖土石方 1.46 万

m3，总回填 1.46 万 m3 
不构成重大变化 

4 

线型工程山区、丘陵区部分横向位移

超过300m的长度累计达到该部分线

路长度的 20%以上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构成重大变化 

5 
施工道路或伴行道路等长度增加

20%以上 
利用现有道路 利用现有道路 不构成重大变化 

6 
桥梁改路或隧道改路堑累计长度

20km 以上 
不涉及 不涉及 / 

水土

保持

措施 

7 表土剥离量减少 30%以上 不涉及 不涉及 / 

8 植物措施面积减少 30%以上 27.88hm2 22.18hm2，减少了 26.1% 不构成重大变化 

9 

水土保持重要单位工程措施体系发

生变化，可能导致水土保持功能显著

降低或丧失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包括

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

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 

水土保持措施体系包括

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

工程、植被建设工程，措

施体系未发生重大变化。 

不构成重大变化 

弃渣

场 
10 

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专门存放地外

新设弃渣场或需要提高弃渣场堆量

达到 20%以上的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构成重大变化 

2.4 水土保持后续设计 

工程施工过程中，水土保持工程与主体工程一并开展了招标及设计施工。 

2015 年 6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庐江

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初步设计》

（含水土保持工程）； 

2015 年 7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施工图设计》

（含水土保持工程）。 

依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本工程水土保持工程分为土地整治工程、防洪排导

工程和植被建设工程 3 个单位工程。土地整治工程包括光伏阵列区土地整治 2.36hm2、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土地整治 1.36hm2、升压站区土地整治 0.17hm2，防洪排导工程包

括道路及集电线路区土质排水沟 2520m，植被建设单位工程为点片状植被分部工程和

线网状植被分部工程，主要为道路及集电线路区撒播狗牙根草籽 40m2，升压站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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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狗牙根草籽 0.17hm2，种植红叶石楠 12 株、冬青 8 株、桂花 10 株、香樟 4 株。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第14页 

3 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情况 

3.1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3.1.1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合水审批〔2016〕37 号文”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的防治责任范围为 38.37hm²，

其中永久占地 38.17hm2，临时占地 0.20hm2。 

3.1.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 

根据实地调查结果，经主体工程征占地资料、竣工资料查阅复核，工程实际占地

面积为 38.37hm2，均为项目建设区面积，实际总占地面积中光伏阵列区 35.38hm2、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2.47hm2，升压站区 0.32 hm2，施工场地区 0.20hm2。防治责任范围

表详见 3.2，对比表详见 3.3。 

表 3.2 建设期实际发生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表 

分区 项目 单位 
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hm2） 

实际值 占地性质 

项目建设区 

光伏阵列区 hm2 35.38 全部为永久占地 

开关站区 hm2 2.47 全部为永久占地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hm2 0.32 永久占地 

施工场地区 hm2 0.20 临时占地 

合计 hm2 38.37 永久占地 38.17hm2，临时占地 0.20hm2 

表 3.3 建设期水土流失防治责任范围与方案对比 

类型 名称 
面积（hm2） 较方案增加 

或减少 方案设计 实际 

项目建设区 

光伏阵列区 35.38 35.38 0 

开关站区 2.47 2.47 0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0.32 0.32 0 

施工场地区 0.20 0.20 0 

合计 38.37 38.37 0 

综合分析复核：因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是在主体工程完工后编报，按实际发生计列，所以项目建设区无变化。 

3.2 弃渣场设置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本项目无弃土，不涉及弃土场。 

3.3 取土场设置 

通过查阅施工、监理资料，挖填平衡，不涉及取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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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 

根据已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相关设计文件以及参建单位提供的施工档案

资料，并通过实地查勘，本工程在建设过程中实施了土地整治工程、排水工程、植被

建设工程，各项措施有机结合，形成了完整的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其中，工程措施主

要包括排水系统的布设及土地整治等；植物措施主要是撒播草籽等。现将工程各防治

分区水土保持措施布局介绍如下： 

1）光伏阵列区 

工程措施：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整治。 

2）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工程措施：施工结束后对路肩进行土地整治，对前期建设的部分排水沟进行整修，

新增土质沉沙池及道路过路涵。 

植物措施：对裸露边坡撒播草籽进行恢复。 

3）升压站区 

工程措施：施工结束后对站区内绿化区域进行土地整治，站内边坡采取了六棱块

护坡。 

植物措施：对绿化区域采用乔灌草结合的绿化方式进行植被恢复。 

3.4.2 总体布局变化及合理性分析 

1）变化情况 

工程水土流失防治体系基本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根据实际施工需要，

局部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水土保持措施基本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中的防治任务，防

治措施体系基本完成，总体满足水土保持要求，各区水保措施变化情况见表 3.5。 

表 3.5 水土保持措施布局变化情况表 

分区 水保方案设计的措施布局 实际实施的措施布局 变化情况及原因 

光伏阵列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无变化 

植物措施 裸露区域采取植被建设 适宜区域恢复植被 无变化 

道路及集电

线路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土质沉沙池、过

路涵、土地整治、消力池、

浆砌石排水沟、浆砌石挡墙 

土地整治、土质沉沙池、

过路涵、土地整治、浆砌

石挡墙 

沉沙池代替消力池，

排水沟采用土质结

构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 撒播草籽 无变化 

升压站区 
工程措施 土地整治 土地整治 无变化 

植物措施 撒播草籽，栽植乔灌木 撒播草籽，栽植乔灌木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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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调整后的布局评价 

光伏阵列区：本项目为农光互补光伏发电，阵列区下面是水塘和草地，光伏阵列

区常水位以上的滩涂和边坡等杂草从生，满足水土保持要求。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道路路肩及边坡自然生长的植物茂盛，排水沟通畅，起到防

治水土流失的目的，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 

升压站区：站区内现状植被恢复良好，基本满足水土保持的要求。 

3）总体评价 

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基

本实施方案确定的水土保持措施，部分措施结合工程实际进行了调整，根据现场调查，

对照有关规范和标准，措施布局无制约性因素，已实施的水土保持措施能有效防治项

目水土流失，工程水土保持措施总体布局基本合理。 

3.5 水土保持设施完成情况 

3.5.1 工程措施 

工程措施实施时间总体是 2015 年 11 月~2016 年 8 月，工程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步

施工，本工程实际完成的水土保持措施工程量见表 3.4。 

表 3.4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完成及时间情况一览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光伏阵列区 土地整治 hm2 2.36 2016.1~2016.2 扰动区域 

道路及集电线

路区 

土地整治 hm2 1.36 2016.1~2016.2 道路单侧 

土质排水沟 m 2520 2015.12~2016.3 道路单侧 

过路涵管 m 45 2015.11~2015.12 场内汇水区域 

土质沉沙池 座 4 2016.7~2016.8 场内道路 

浆砌石挡墙 m3 12 2016.7~2016.8 出水口边坡 

升压站区 
土地整治 hm2 0.17 2016.2~2016.3 绿化区域 

六棱块护坡 m2 25 2016.2~2016.3 边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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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块护坡 土质排水沟 

  

过路涵管 沉沙池 

3.5.2 工程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 

a）工程量对比：工程措施完成工程量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量比较详见表3.7。 

表3.7 项目实际完成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 

设计 

实际 

完成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光伏阵列区 土地整治（hm2） 2.36 2.36 0 
本项目完工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实际完

成措施与设计无变化 

道路及集电

线路区 

土地整治（hm2） 1.36 1.36 0 

本项目完工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实际完

成措施与设计无变化 
土质排水沟（m） 2520 2520 0 

过路涵管（m） 45 45 0 

土质沉沙池（座） 8 4 -4 场地地势平坦，雨水通过场地内自然沟塘

沉淀，减少了沉沙池的布设，通过修整自

然水系，沉沙池出口无需布设浆砌石排水

沟 
M7.5浆砌石排水沟（m） 20 0 -20 

浆砌消力池（座） 1 0 -1 场地内地势平坦，无需布设消力池 

浆砌石挡墙（m） 12 12 0 
本项目完工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实际完

成措施与设计无变化 

升压站区 
土地整治（hm2） 0.17 0.17 0 

本项目完工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实际完

成措施与设计无变化 

六棱块护坡（m2）  25 25 升压站东侧边坡部分采取了六棱块护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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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3 植物措施 

本项目为工程基本完工后补报方案，方案设计按实际考虑，光伏阵列区为自然恢

复植被，项目区现状植物措施总面积 22.18hm2，其中光伏阵列区绿化面积 21.64hm2，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绿化面积 0.37hm2，升压站区 0.17hm2，植物措施施工主要集中在

2016 年 4 月~6 月，主要有： 

1）道路及集电线路区：撒播狗牙根草籽 40m2。 

2）升压站区：撒播狗牙根草籽 0.17hm2，种植红叶石楠 12 株，冬青 8 株，桂花

10 株，香樟 4 株。 

植物措施工程量详见表 3.8。 

表 3.8 植物措施完成工程量表 

防治分区 防治措施 单位 工程量 实施时间 位置 

道路及集电线

路区 
狗牙根草籽 m2 40 2016.6 道路路肩 

升压站区 

香樟 株 4 

2016.4~2016.6 站区内绿化区域 

桂花 株 10 

冬青球 株 8 

红叶石楠球 株 12 

狗牙根草籽 hm2 0.17 

 

  
升压站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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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阵列区场地内现状 

3.5.4 植物措施工程量变化分析 

项目现状绿化面积22.18hm2，其中自然恢复绿化22.01hm2，植物措施完成工程量

与水土保持方案工程量比较详见表3.9。 

表3.9 项目实际完成与设计工程量对比表 

防治分区 措施类型 
方案 

设计 

实际 

完成 

增减 

情况 
变化原因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撒播狗牙根草籽（m2） 40 40 0 \ 

升压站区 

广玉兰（株） 20  -20 

水保方案编制时，正在进行绿化区

域场地平整，实际建设过程中优化

了苗木配置。 

小叶黄杨（株） 100  -100 

香樟（株）  4 4 

桂花（株）  10 10 

冬青球（株）  8 8 

红叶石楠球（株）  12 12 

狗牙根草籽（hm2） 0.17 0.17 0 

3.5.5 临时措施 

本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光伏板采用预制桩基础，扰动较小，

施工中利用场地内自然水系排出场地内雨水，施工中未布设临时措施。根据查阅工程

计量，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后，无新增临时措施。 

3.6 水土保持投资完成情况 

按照施工结算情况，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

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总投资为 1.8 亿元。从实施情况看，方案确定的各项防治措施基本

得到了实施，部分措施因实际情况的变化和需要进行了调整。水土保持实际完成总投

资 76.53 万元，较水土保持方案投资（76.76 万元）减少了 0.23 万元。实际完成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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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工程投资见表 3.11，与方案设计投资对比见表 3.12。 

表 3.11 工程实际完成水土保持措施投资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投资（万元）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7.61 

一  光伏阵列区  2.28 

二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3.99 

三  升压站区  1.34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42 

一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0.00 

二  升压站区  0.42 

第三部分临时措施  \ 

第四部分独立费用  21.62 

一  建设管理费  0.02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00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0.00 

四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合同价）  3.60 

五  水土保持监测费  10.00 

六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费  5.00 

一~四部分合计  29.65 

基本预备费  0.84 

水土保持补偿费  46.04 

水土保持总投资  7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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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水土保持工程实际完成投资与方案投资对比表  

项目组成 工程量 水土保持投资（万元） 

序

号 
措施类型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方案设计 实际完成 变化量 

第一部分 工程措施   7.89 7.61 -0.28 

一 光伏阵列区   2.28 2.28 \ 

1 土地整治（hm2） 2.36 2.36 2.28 2.28 \ 

二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4.39 3.99 -0.40 

1 土地整治（hm2） 1.36 1.36 

3.44 3.44 \ 2 土质排水沟（m） 2520 2520 

3 过路涵管（m） 45 45 

4 土质沉沙池（座） 8 4 0.05 0.03 -0.02 

5 浆砌消力池（座） 1 0 0.08 0.00 -0.08 

6 M7.5 浆砌石排水沟（m） 20 0 0.30 0.00 -0.30 

7 浆砌石挡墙（m） 12 12 0.52 0.52 \ 

三 升压站区   1.22 1.34 0.12 

1 土地整治（hm2） 0.17 0.17 1.22 1.22 \ 

2 六棱块护坡（m2）  25  0.12 0.12 

第二部分 植物措施   0.37 0.42 0.05 

一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0.00 0.00 \ 

1 撒播狗牙根草籽（m2） 40 40 0.00 0.00 \ 

二 升压站区   0.37 0.42 0.05 

1 植被建设（hm2） 0.17 0.17 0.37 0.42 0.05 

第三部分 临时措施      

（一）临时防护措施      

第四部分 独立费用   21.62 21.62 \ 

一 建设管理费   0.02 0.02 \ 

二 工程建设监理费   3.00 3.00 \ 

三 科研勘测设计费   \ \ \ 

四 水土保持监测费   3.60 3.60 \ 

五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费   10.00 10.00 \ 

六 水土保持竣工验收费   5.00 5.00 \ 

一~四部分合计   29.88 29.65 -0.23  

基本预备费   0.84 0.84 \ 

水土保持补偿费   46.04 46.04 \ 

水土保持总投资   76.76 76.53 -0.23 

工程实际水土保持工程投资 76.53 万元，包括：工程措施 7.61 万元，植物措施

0.42 万元，独立费用 21.62 万元，水土保持补偿费 46.04 万元。变化的原因如下： 

1）工程措施投资减少了 0.28 万元，主要是由于场地内沟塘作为沉沙池，减少道

路及集电线路区土质沉沙池数量，沉沙池代替浆砌石消力池，通过修整自然水系，沉

沙池出口无需布设浆砌石排水沟，投资减少 0.28 万元。 

2）植物措施投资增加了 0.05 万元，主要是升压站区内优化了苗木配置，丰富了

苗木种类，投资增加了 0.0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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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项目完工后补报水土保持方案，独立费用、水土保持补偿费等与方案设计

无变化。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临时措施 独立费用
基本预备

费

水土保持

补偿费
合计

方案设计 7.89 0.37 21.62 0.84 46.04 76.76

实际投资 7.61 0.42 21.62 0.84 46.04 76.53

增减情况 -0.28 0.05 0.00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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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水土保持工程质量 

4.1 质量管理体系 

工程建设建设实行项目法人制、建设监理制和合同制，对工程质量建立了“政府

监督，企业管理、社会监理，企业负责”的管理模式。水土保持工程的建设管理纳入

整个工程质量管理中。 

（1）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制定了《庐江东

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质量管理办

法》，成立了生产安全部，负责质量管理工作，并对设计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

的质量管理进行了规定，建立定期检查和专职工程师不定期巡查制度。同时还制定完

善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事故隐患排查与整改制度》、《安全检查制度》等一系列

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

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由业主统一组织，监理单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

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2）主体设计单位为中国能建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在设计总

工程师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常住工地，专业配置齐全，有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体

系，设计管理实行标准化、体系化管理机制。对项目的设计进度、质量进行控制，负

责各专业的统一管理并协调内外各专业的组织和技术接口关系。设计单位不断强化服

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供图质量和进度满足工程需要，现场代表能经常巡视工地，

对发现的问题能及时提醒有关方注意；同时能够积极参加关键性工程和隐蔽工程的验

收工作，参加各种质量会议。 

（3）主体工程施工监理为山东中达联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实现总监负

责制，按照合同管理、技术管理、信息管理和现场管理职能划分，设置了相关的职能

部门，配备了各专业的监理工程师，制定了完善的管理制度，实行统一的、规范化监

理。 

监理部监理设置了比较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了监理规划、监理实施细则。

重视对施工方法及施工工艺的审查，实行事前控制，对隐蔽工程、施工重点部位和关

键工序进行旁站监理，对已完工程组织质量验收和评定等，发现质量问题限期整改，

对质量缺陷进行闭环管理，使工程质量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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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施工单位从组织措施、管理措施、经济措施、技术措施等方面加强管理，

细化操作工艺、规范细部做法，确保工程质量达到设计要求。施工单位根据行业质量

标准要求，建立了质量保证体系，落实了质量责任制和质量保证措施。各施工单位成

立了以项目经理为第一负责人、副总经理和总工程师中间控制、下设供应、财务、施

工、质检等部门，形成自上而下、自管理层至作业层的质量管理组织体系，明确职责

全面控制施工质量管理的每个环节。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与现场监理密切配合，

服从业主、监理单位的监督、检查和指导。坚持对工程原材料、中间产品及成品质量

进行抽样检查和测试，发现不合格产品及时处理。 

综上，建设单位及工程各参建单位均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机构，质量目标和管理

职能明确，配置了质量管理专职人员，制定了相应的质量管理规章制度，对重要工程

和重要工序还制定了专门的质量保证措施，质量管理运行有效。 

4.2 各防治分区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 

4.2.1 项目划分及结果 

根据水土保持质量评定材料，对水土保持方案阶段已实施的和方案编报后实施的，

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和植物措施划分为 4 个单位工程，4 个分部工程，37 个单元工

程，详细划分情况见表 4-1。 

表 4-1 工程质量评定划分表 

序号 单位工程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分布 数量 

1 防洪排导工程 排洪导流设施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排水沟 28 

2 土地整治工程 场地整治 

光伏阵列区土地整治 3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土地整治 2 

升压站区土地整治 1 

3 植被建设工程 点片状植被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1 

升压站区 1 

4 斜坡防护工程 工程护坡 升压站区 1 

合计 4 4  37 

4.2.2 各防治分区工程质量评定 

根据工程单位工程、分部工程质量评定材料：水土保持单位工程、分部工程、单

元工程质量评定均为合格。具体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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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工程质量评定统计表 

序号 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工程 单元工程 质量 

评定 总数 合格项目 合格率（%） 总数 合格项目 合格率（%） 

1 防洪排导工程 1 1 100 28 28 100 合格 

2 土地整治工程 1 1 100 6 6 100 合格 

3 植被建设工程 1 1 100 2 2 100 合格 

4 斜坡防护工程 1 1 100 1 1 100 合格 

合计 4 4 100 36 36 100 合格 

注：防洪排导工程、土地整治工程、植被建设工程、斜坡防护工程依据《水土保持工程质量评定规程》划分并

评定。 

4.3 弃土场稳定性分析 

根据实际发生情况，工程建设挖填平衡，不涉及取、弃土场。本工程不涉及尾矿

库、灰场、排矸场、排土场等安全问题。 

4.4 总体质量评价 

根据各防治分区质量评价结果和各方有关单位的抽查共同认定，本工程完成的水

土保持工程措施基本保存完好，工程的结构尺寸符合要求，施工工艺和方法满足技术

规范；工程外观质量基本合格，林草植被总体长势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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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初期运行及水土保持效果 

5.1 初期运行情况 

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水

土保持管理维护工作结合主体工程，由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管理，

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

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施的正常运行。 

从目前情况看，各项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要求，水土

保持效益初显成效。 

5.2 水土保持效果 

5.2.1 扰动土地整治率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项目建设区内的扰动土地的整治面积占扰动土地总面积的百

分比。经实地监测统计，本工程实际扰动面积 8.36hm2，整治面积 8.27hm2。本工程

扰动土地整治率为 98.9%，高于水土流失防治二级标准目标值 95%。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见表 6.1。 

表 6.1 扰动土地整治率计算成果表 

防治 

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建筑硬化

面积

（hm2） 

水面面积

（hm2） 
合计 

扰动地

表面积

（hm2） 

扰动土

地 

整治率

（%） 

工程 

措施 

植物 

措施 
合计 

光伏阵列区 2.36  2.36  3.15 5.51 5.57 98.9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1.46  1.46 1.00  2.46 2.47 99.6 

升压站区 0.01 0.17 0.18 0.12  0.30 0.32 93.8 

施工场地区         

合计 3.83 0.17 4.00 1.12 3.15 8.27 8.36 98.9 

5.2.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根据监测总结报告并复核，水土流失总治理度为项目建设区内的水土流失治理达

标面积占水土流失总面积的百分比。项目建设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4.09hm2，治理达标

面积为 4.00hm2，水土流失治理度为 97.8%，高于水土流失防治二级标准目标值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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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成果见表 5.2。 

         表 5.2 水土流失总治理度计算表        单位：hm2 

防治责任分区 
水土保持措施面积（hm2） 水土流失面积

（hm2） 

水土流失总治理

度（%） 
工程措施 植物措施 合计 

光伏阵列区 2.36  2.36 2.42 97.5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1.46  1.46 1.47 99.3 

升压站区 0.01 0.17 0.18 0.20 90.0 

施工场地区      

合计 3.83 0.17 4.00 4.09 97.8 

5.2.3 土壤流失控制比 

土壤流失控制比为项目建设区内容许土壤流失量与治理后的平均土壤流失强度

之比。根据《安徽省水土保持规划（2016~2030 年）》和《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SL190-2007），本项目建设区为以水力侵蚀为主的南方红壤区，工程容许土壤流失

量为 500t/km2·a，目前项目区的实际土壤侵蚀模数约为 350km2·a。 

经计算，该项目区土壤流失控制比为 1.4，有效的控制了因项目开发建设产生的

水土流失。 

5.2.4 渣土防护率 

根据监测成果并复核，渣土防护率 96.0%，高于方案目标值 95%。 

5.2.5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 

林草覆盖率为林草类植被面积占项目建设区面积的百分比，恢复率为项目建设区

内林草类植被面积占可恢复林草植被面积的百分比。根据监测，现状项目区可恢复林

草面积为 22.86hm2，实施植物措施及自然恢复植物措施面积为 22.18hm2，林草植被

恢复率为 97.1%，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97%。项目建设区内林草植被面积 22.18hm2，

占项目建设区面积 38.37hm2 的 57.8%，高于方案批复的目标值 22%。植被恢复、植

被覆盖情况统计计算见表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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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林草植被恢复率、林草覆盖率计算表 

监测分区 

项目建设

区面积

（hm2） 

扰 动 面

积（hm2） 

可恢复林

草植被面

积（hm2） 

植 物 措

施 面 积

（hm2） 

自然恢复

面 积

（hm2） 

林 草 植 被

恢 复 率

（%） 

林草覆盖

率（%） 

光伏阵列区 35.38 35.38 22.28  21.64 97.1 61.2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2.47 2.47 0.41  0.37 90.2 14.9 

升压站区 0.32 0.32 0.17 0.17  100 53.1 

施工场地区 0.20 0.20      

合计 38.37 38.37 22.86 0.17 21.27 97.1 57.8 

根据水土保持监测成果，结合项目建设前后遥感影像等资料，本项目水土保持措

施设计及布局总体合理。水土流失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水土保持方案要求，其中扰动土

地整治率 98.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8%，土壤流失控制比 1.4，拦渣率 96.0%，林

草植被恢复率 97.1%，林草覆盖率 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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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土保持管理 

6.1 组织领导 

本项目建设单位为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严

格执行基本建设程序，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计、监理、施工、设

备供应单位；通过合同（协议）、授权或各种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参建方的职责、

工作程序及工作关系，加强内控制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点目标，严格资金管理，

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量、安全、进度和工程投资。 

6.2 规章制度 

公司从工程开工以后从工程组织管理最重要的基础管理工作入手，抓紧施工组织

设计审定，建章建制，为切实加强工程质量管理，专门制定了《工程项目环境保护与

水土保持管理工作指引》、《工程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标准》、《工程建设质

量标准》、《工程建设质量控制要点》等一系列管理制度，确保管理制度标准化的落实，

全面规范现场管理，明确各级质量责任人，落实质量责任制，形成统一组织，监理单

位日常监理，设计单位技术支持，施工单位具体落实的良好质量控制体系。 

6.3 建设管理 

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建

设单位为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在工程建设期间，建设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通过公开招标选择设计、监理、施工、设备供应单位；通过合同（协议）、授权

或各种工程建设管理办法明确各参建方的职责、工作程序及工作关系，加强内控制度，

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节点目标，定期合理调度，严格资金管理，有效地控制了工程质

量、安全、进度和工程投资。 

6.4 水土保持监测 

工程于 2015 年 6 月开工，2016 年 3 月主体工程完工，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滞后。 

2019 年 8 月，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

司开展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监测单位按照方案报告书中水土保持监测的目的和任务要求，从 2019 年 8 月开 

始，及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对项目各水土流失防治责任分区原地貌水土流失及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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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现状进行了收集资料和实地勘查。过程中采取了遥感监测、实地调查、地面观测和

场地巡查相结合等监测方法，对各区域水土流失、水土保持防治措施及防治效益进行

全面监测和调查。于 2021 年 2 月编制完成《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

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监测单位接受委托水土保持监测后，结合工程实际情况，对扰动面积、扰动区水

土流失及植被恢复进行监测，采取定点及非定点调查和推算的方法，对工程建设期间

的水土流失进行了监测。收集了自 2015 年 6 月至 2016 年 3 月有关水土流失的扰动面

积、降水、土石方开挖与回填、水保措施及施工和监理等资料。监测单位运用多种手

段和方法，对工程施工期和运行初期的水土流失影响因子、水土流失范围、水土流失

状况、水土流失防治措施体系及其效果进行了动态监测。通过监测，反映运行初期的

水土流失情况及各项水土保持措施的防治效果，监测方法符合《水土保持监测技术规

程》（SL277—2002）和水土保持方案的要求。根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监测点布设

要求，结合工程实际建设情况，通过卫星影像比对和查询施工、监理资料，共布置了

4 个监测点位，监测点位布置见表 6.1。 

表 6.1 监测点位布置表 

序

号 
监测分区 监测点位坐标 监测区域 监测内容 主要监测方法 

1 光伏阵列区 
经度 117°18′52.34″ 

植被恢复区域 场地扰动形

式与面积，水

土流失量，水

土保持工程

措施、植物措

施实施效果。 

调查与定位监测 
纬度 31°2′1.13″ 

2 道路及集电线路区 
经度 117°18′37.80″ 

沉沙池 调查与定位监测 
纬度 31°1′52.35″ 

3 升压站区 
经度 117°18′41.87″ 

植被恢复区域 调查与定位监测 
纬度 31°1′47.68″ 

调查结果： 

（1）防治责任范围调查结果 

根据实地调查及卫星影像分析，项目建设期实际占地面积为 38.37hm2，全部为项

目建设区。 

（2）弃土弃渣调查结果 

本工程共本工程共挖方 1.46 万 m3，填方 1.46 万 m3，无借方，无弃方。 

（3）防治措施监测成果 

工程措施：光伏阵列区：土地整治 2.36hm2；道路及集电线路区：土地整治 1.36hm2，

土质排水沟 2520m；土质沉沙池 4座，浆砌石挡墙 12m3；升压站区：土地整治 0.17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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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棱块护坡 20m2。 

植物措施：道路及集电线路区：撒播狗牙根草籽 40m2。升压站区：撒播狗牙根

草籽 0.17hm2，种植红叶石楠 12 株，冬青 8 株，桂花 10 株，香樟 4 株。 

（4）防治目标监测成果 

扰动土地整治率 98.9%，水土流失总治理度 97.8%，土壤流失控制比 1.4，拦渣

率 96.0%，林草植被恢复率 97.1%，林草覆盖率 57.8%。 

（5）监测总体评价 

通过查阅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报告编制组认为，监测单位自 2019 年 8 月开

展监测工作以来，根据监测技术规程和工程实际，采用调查监测和巡查等方法正常、

有序的开展监测，编写监测总结报告，监测报告图文并茂。 

6.5 水土保持监理 

本工程未开展水土保持监理，水土保持工程监理纳入主体工程中，由山东中达联

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承担。 

根据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计列的水土保持工程内容，监理单位查阅设计文件、施

工单位施工资料及有关技术档案资料，同工程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等参建

单位详细了解工程建设情况，深入工程现场调查，抽样调查、量测，开展工程外观质

量检查，检查工程缺陷，并与批复的水保方案和监理资料对照，核实各项水保措施工

程量。 

经过建设监理，水土保持工程的施工质量得到有效保证，投资得到严格控制，工

程实现了按计划进度实施。 

6.6 水行政主管部门监督检查意见落实情况 

2019 年 8 月 15 日，庐江县水务局对本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检查组实

地查看了工程现场，形成了监督检查意见，具体意见如下： 

（1）在主体工程完工时，没有及时组织验收，按水土保持法的相关规定，落实

相应措施。 

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及时落实，落实情况如下： 

（1）已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的验收工作，按水土保

持方案落实了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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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情况 

本工程批复的水土保持补偿费 46.04 万元，实际已缴纳 46.04 万元。 

 

水土保持补偿费缴纳凭证 

6.8 水土保持设施管理维护 

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在验收后其管理维护工作将由北控清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运营管理。北控清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制定了运行维护管理制度，具备健全的组

织机构和管理体系，运行管理制度完善，岗位责任明确，能够保证主体及水土保持设

施的正常运行。从目前运行情况看，水土保持设施运行正常，能够满足防治水土流失、

保护生态的需要，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初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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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7.1 结论 

1、建设单位依法编报了水土保持方案，开展了工程监理、水土保持监测工作，

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水土保持法定程序履行基本完整。 

2、按照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实施了水土保持防治措施，水土保持措施质量总体

合格，水土保持设施运行基本正常，各项防治指标均达到了方案批复的要求。 

3、水土保持措施体系、等级和标准已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水土流失

防治任务达到了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要求，水土保持分部工程、单位工程已通过验收。 

4、工程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由北控清潔能源集团有限公司负责管理维护。 

综上所述，本工程水土保持设施具备验收条件。 

7.2 遗留问题安排 

存在问题：无 

建议：进一步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长期发挥效益。 



 

 

项目建设及水土保持大事记 

1、2015 年 4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

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可行性研究

报告》。 

2、2015 年 6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庐

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初步设

计》。 

3、2015 年 7 月，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安徽省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庐江

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庐江罗河镇东风村 20 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施工图设

计》。 

4、2015 年 6 月，主体工程开工建设，2016 年 3 月，主体工程完工。 

5、2016 年 6 月，庐江东升太阳能开发有限公司委托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

公司编制该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2016 年 8 月 31 日，合肥市水务局以“合水审

批〔2016〕37 号”文对水土保持方案进行了批复。 

6、2019 年 7 月 15 日，建设单位依法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费。 

7、2019 年 8 月 15 日，庐江县水务局对本项目进行了水土保持监督检查，检查

组实地查看了工程现场，形成了监督检查意见。（回复） 

8、2019 年 8 月，安徽鑫成水利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承担了本工程水土保持监测工

作，并组织进场。 

9、2020 年 8 月，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对本项目各单位工程、分部工

程进行验收。 


